
关于违反防疫管理规定车辆的第 7 号处理通告

根据属地政府反馈，以下车辆违反疫情闭环管理规定，存在如下

问题：车辆封条完整，司机不在车内；离港车辆出码头闸口后未在规

定时间内上高速；来港车辆下高速卡口后，未在规定时间内进港区等。

根据港口集团疫情管理要求，现对其熔断港口业务，禁止进港作业

10天。

熔断车辆：苏 GJ7092、苏 GA5005、苏 GA6187、苏 GX8237、苏

GK2725、苏 G1815E、苏 GF8252、苏 GG0028、苏 G5313E、苏 G2355E、

苏 GR9989、苏 G7607E、苏 G2190E、苏 GN7161、苏 GV3331、苏 GG7561、

苏 GB1898、苏 GE8181、苏 AV7272、苏 GH1102、苏 GL1007、苏 GE0386、

苏 GA2167、苏 G39159、苏 GQ9571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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